
以色列修订肉类和鱼类产品日期标记法规

2023 年 8 月 24 日，以色列卫生部发布命令，修订肉类和鱼类产品

日期标记法规，自发布之日起 3 个月内生效。主要内容：

增加腌制肉、肉制品、日期、代码、鱼的定义。

禁止销售没有生产日期、保质期的肉类产品或鱼类产品:肉类或鱼

类产品的制造商应为其生产的每种产品设定建议的保质期；家禽内脏

及肉制品上标注的建议保质期自生产之日起不得超过六个月；特殊储

存条件的产品均应标有“冷藏”、“阴凉处保存”“千燥处保存”、

“解冻后不得再冷冻”等字样；用肠衣包装的肉制品标签要贴在包装

绳上；日期标识的尺寸高度应至少为 4 毫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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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盟拟制订部分食品中高氯酸盐最大限量

2023 年 8 月 23 日，欧盟委员会发布咨询文件，拟制订部分食品中

高氢酸盐最大限量、意见反馈期截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。主要内容为:

修订法规(EU)2023/915 关于部分食品中高氯酸盐最大限量的规定，具

体内容如下表所示。

食品种类 拟制定的最大残留限量 mg/kg

葫芦科和羽衣甘

蓝

0.1

叶类蔬菜和香草 0.5

豆类 0.15

其他蔬菜 0.05

印度决定继续对华渔网征收反倾销税

2023年 8月 29日，印度财政部税收局发布第

08/2023-Customs(ADD)号通报称，接受印度商工部于 2023年 6

月 8日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渔网（Fishing Net）作出第一次反倾

销日落复审终裁建议，决定继续对中国的涉案产品征收为期 5年的反

倾销税，税额为 2.19 美元/公斤。该措施自本通报发布于官方公报之

日起生效。涉案产品由无论是 100%尼龙还是混合尼龙制成。在混合

的情况下，包括含 50%或更多尼龙的渔网（重量计）。高密度聚乙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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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DPE）渔网不在征税范围内。本案涉及印度海关编码涉 56081110

项下的产品。

2017 年 3月 31日，应印度渔网制造商协会提交的申请，印度商

工部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和孟加拉国的渔网启动反倾销调查。

2018年 3月 5日，印度商工部对该案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。2018

年 4月 10日，印度财政部税收局发布第 20/2018-Customs (ADD)

号通报，决定对上述国家的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，分别为中国 1.51

美元/公斤～2.19美元/公斤、孟加拉国 2.69美元/公斤，有效期至

2023年 4月 10日。2022年 9月 30日，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或

进口自中国的渔网启动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。2023年 2月

21日，印度商工部发布公告称，应印度渔网制造商协会提交的申请，

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渔网发起反规避调查，审查中国涉案产品是

否经由马来西亚出口至印度以规避现行的反倾销税。2023年 6月 7

日，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渔网作出反规避肯定性终

裁。2023 年 6 月 8 日，印度商工部发布公告，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

国的渔网作出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，建议继续对中国的涉案产

品征收反倾销税。

（编译自：印度中央间接税和关税委员会官网）

原文：

https://taxinformation.cbic.gov.in/view-pdf/1009840/ENG/

Notifications

https://taxinformation.cbic.gov.in/view-pdf/1009840/ENG/Notifications
https://taxinformation.cbic.gov.in/view-pdf/1009840/ENG/Notification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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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制订部分食品中甲氧虫酰肼等农药的

最大残留限量

2023 年 8 月 25 日，据美国联邦公报消息，美国环保署(EPA)发布

2023-18410、18346 号公告，制订部分食品中甲氧虫酰肼等农药的最

大残留限量，具体如下表。该公告将在 2023 年 8 月 28 日的联邦公报

上正式发布并生效，意见反馈期为 60 日。

农药名称 食品名称 拟修订最大残留限量 mg/kg

甲氧虫酰

胼

咖啡 0.15

甘蔗糖浆 0.1

多杀菌素 香料，作物 26 组 1.7

茎干类蔬菜，22A 亚组0.4

土耳其修订健康声明在食品和补充食品

中的使用

2023 年 8 月 23 日，土耳其药品和医疗器械局发布 32288 号公告，

修订健康声明在食品和补充食品中的使用，自发布之日实施。主要内

容：



5

1.相关指南附件中未包含的健康声明不得在产品上使用；

2.在本法规发布日期之前生产但未投放市场且符合原土耳其食

品法典营养法规使用健康声明的产品，可以按照原规定的保健声明投

放市场，相关健康声明标签的使用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

巴西拟制订部分食品中甲氨基阿维菌素苯

甲酸盐等农药的最大残留限量

2023 年 8 月 22 日，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(ANVISA)发布 1195 号公

共咨询文件，拟制订部分食品中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等农药的最

大残留限量，部分限量见下表，该咨询文件意见反馈期截至 2023 年

10 月 21 日。

农药名称 食品种类 拟制定的最大残

留限量 mg/kg

备

注

甲氨基阿维菌

素苯甲酸盐

茄子、辣椒、秋葵 0.01 新

增

环唑醇 巴西坚果、棕榈油 0.01 新

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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苯醚甲环唑 迷迭香、香葱、香菜、茴香、薄荷、罗勒、

马郁兰、牛至、欧芹、鼠尾草

1.5 新

增

腰果 0.6 新

增

氟茚唑菌胺 花生、咖啡 0.01 新

增

种菌唑 胡萝卜、木薯、欧芹、萝卜、甜菜 0.03 新

增

嗪草酮 花生、可可、巴西坚果、棕榈油、澳洲坚果、

山核桃、松子

0.01 新

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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